2017-2018年度

宝 山 区 安 全 文 明 校 园

申 报 表

（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

   申报学校：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上海市宝山区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申报学校名称
	
	所在区县
	

	地    址
	
	邮    编
	

	校长姓名
	
	联系电话
	

	综合评定情况

	项目
	分值
	申报学校

自评
	区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评分

	制度资料
	人员资质
	8
	
	

	
	单位资质
	6
	
	

	
	材料记录
	16
	
	

	食品安全
	工作规范
	4
	
	

	
	加工留样
	4
	
	

	
	设施设备
	4
	
	

	
	食品储存
	4
	
	

	安保规范
	保安配备
	4
	
	

	
	人员规范
	10
	
	

	
	技防设备
	8
	
	

	
	实体防护
	6
	
	

	消防要求
	        消防应急
	10
	
	

	
	用电安全
	6
	
	

	场地设施
	运动场所
	4
	
	

	
	交通场地
	6
	
	

	合计
	100
	
	

	申报理由：（请另附页）



	单位盖章


注：有2个及以上校区的，每一个校区都要有综合评定情况

	教育局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区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评定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二份，分别由申报学校和区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留存。

